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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7_89_B9_E8_c80_310252.htm 国务院令(第485号) 《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已经2007年1月31日国务院第167次常

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总 理 温家

宝二○○七年二月六日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一章 总则 第

一条 为规范商业特许经营活动，促进商业特许经营健康、有

序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从事商业特许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商业特许经营（以下简称特许经营），是指拥有

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

以下称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

经营者（以下称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

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

的经营活动。 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作为特许人从

事特许经营活动。 第四条 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遵循自愿

、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依照

本条例规定，负责对全国范围内的特许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

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和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负责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特许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六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权向商务主管部门举报。商

务主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依法及时处理。第二章 特许经营

活动 第七条 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成熟的经营模

式，并具备为被特许人持续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



培训等服务的能力。 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至

少2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超过1年。 第八条 特许人应当自

首次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

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从事特许

经营活动的，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

务主管部门备案；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从事特许经营

活动的，应当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